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97號

上  訴  人  陳佳惠  

被  上訴人  黃淑榕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5日

本院中壢簡易庭113年度壢簡字第47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於114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即原告主張：

　㈠原審起訴主張：

　　兩造前雖有侵害配偶權之訟爭，然上訴人卻於民國111年9月

21日晚間10時許，以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至社群軟體臉書

（下稱Facebook），並以暱稱「000000」張貼「只說是去吃

飯…拍到去了六星級汽車旅館，潮汽車旅館、還有○○汽車

旅館等〜〜說沒有性行為0000 00000你覺得有沒有呢？二人

進了社區電梯跟保權說這女的是你媽媽？把性交的對象說是

自己的媽媽也是挺令人傻眼的」等文字(下稱系爭言論)，同

時標註被上訴人所使用之「0000 00000」帳號，藉此供不特

定人上網觀覽，上訴人上開張貼系爭言論之舉止，足以貶損

被上訴人之人格，對被上訴人之名譽造成極大之侵害，致被

上訴人受有精神上損害，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向上訴人

請求賠償總計新臺幣（下同）300,000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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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等語。

　㈡二審辯以：

　　上訴人於Facebook張貼之系爭言論，業已侵害被上訴人之名

譽權，上訴人上開張貼系爭言論之舉，與被上訴人侵害配偶

權之訴訟無涉，被上訴人希冀得以回歸平和之生活等語，茲

以抗辯。

二、上訴人即被告則以：

　㈠原審辯以：

　　伊於臉書張貼之系爭言論，內容皆為事實，被上訴人確實侵

害伊之配偶權，若非被上訴人先侵害伊之配偶權，伊自不會

張貼系爭言論，況被上訴人請求伊賠償之金額亦屬過高等

語。

　㈡二審上訴主張：

　　被上訴人確有侵害伊之配偶權，此部分業經臺灣高等法院判

決確定，伊於私人領域之臉書張貼系爭言論，該言論所指之

內容亦為真實，若伊無法張貼該言論，無法抒發伊當時痛苦

之情緒，伊僅係為了排解情緒，且原審判決判命伊賠償之金

額，實屬過高等語。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30,000元，及自112年5月2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其餘

之訴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

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

訴駁回。被上訴人則辯以：上訴駁回（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

分，未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四、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4頁）

　　上訴人於111年9月21日晚間10時許，在Facebook、以暱稱

「000000」張貼系爭言論。

五、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4頁）

　㈠上訴人張貼系爭言論有無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

　㈡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0,000元之慰撫金額，是否

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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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張貼系爭言論有無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

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名譽，係指人

在社會上之評價，通常係其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尊重。

而侵害名譽權，則係指以言語、文字、漫畫或其他方法貶損

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使其受到他人憎惡、蔑視、侮辱、嘲

笑或不齒與其來往而言。因此，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

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行為人之行為足

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抑，即為侵害名譽權之行

為，且其行為不以廣佈於社會為必要，僅使第三人知悉其

事，亦足當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646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經查：

　⑴兩造均非公眾人物，縱使被上訴人前確因侵害上訴人基於配

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而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

度上易字第389號判決應賠償上訴人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然兩造間上開訟爭，僅涉及私人領域，實與一般公共事務之

公共利益無涉，上訴人卻透過在社群軟體Facebook張貼系爭

言論之方式，指述被上訴人「拍到去了六星級汽車旅館，潮

汽車旅館、還有○○汽車旅館等」、「〜〜說沒有性行為00

00 00000你覺得有沒有呢？」、「把性交的對象說是自己的

媽媽也是挺令人傻眼的」，以上開屬私人間「私德」之紛

爭，為侵害被上訴人名譽之言論，足以使閱覽之人產生被上

訴人男女關係不檢點等觀感，對於被上訴人之客觀上社會評

價自已有所貶損，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

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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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上訴人雖辯稱其張貼系爭言論所指述之內容確為事實，且僅

係其情緒抒發之管道等語，然查：

　①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就誹

謗罪設有處罰規定，該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

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

關者，不在此限」，上述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之情

形，於民事上亦然，是有關上述不罰之規定，於民事事件即

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91號民

事裁判意旨參照)。再名譽為人格之社會評價，名譽有無受

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

其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貶損，不論故意或過失均

可構成侵權行為，與刑法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不同。倘行為人

所述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名譽，而行為

人未能證明所陳述事實為真，縱令所述事實係轉述他人之陳

述，如明知他人轉述之事實為虛偽或未經相當查證即公然轉

述該虛偽之事實，而構成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之名譽，仍應

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93號民

事裁判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10條第3項但書所謂「私

德」，指個人私生活領域範圍內，與人品、道德、修養等相

關之價值評斷事項而言。行為人指摘傳述關於他人之事項，

究屬「私德」或「與公共利益有關者」，應就事實之內容、

性質及被害人之職業、身分或社會地位等，以健全之社會觀

念，客觀予以判斷。而查：被上訴人既非公眾人物，上訴人

張貼系爭言論指涉被上訴人在汽車旅館遭發現與他人性交乙

事，藉此影射被上訴人與他人外遇之舉，系爭言論指摘之內

容屬於與個人之婚姻、感情、性生活等相關內容，要為私人

領域之事，純涉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無論該內容究竟是

否為真實，均無從排除上訴人行為之違法性，上訴人以此主

張其未構成侵權行為乙節，自不足採。

　②至於上訴人辯稱其僅係個人情緒之抒發等語，然即便上訴人

需要發洩情緒，也不應以侵害被上訴人名譽之方式，透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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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軟體Facebook張貼系爭言論，詆毀被上訴人之名譽，上訴

人此部分之辯解，亦不足採。

　⒊從而，上訴人於社群軟體Facebook張貼系爭言論，屬私人領

域之情感糾紛，與公共利益無涉，又影射被上訴人插足他人

之婚姻生活，實屬故意不法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致被上

訴人受有損害，上訴人之行為核與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

定之侵權行為要件相當，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

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洵屬正當，應予准許。  

　㈡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0,000元之慰撫金額，是否

過高？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

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

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

上字第223號及76年台上字第1908號判例可參）。

　⒉審酌上訴人於社群軟體Facebook張貼之系爭言論內容，暨上

訴人所陳專科畢業之學歷、從事服務業、每月薪資約35,000

元、被上訴人所陳大學畢業之學歷、於公司上班、每月薪資

約35,000元等節（本院卷第45頁），及兩造之財產所得（個

資卷），併考量上訴人之事後態度，被上訴人所受之損害等

一切情狀，且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之糾紛，既已由司法機關

為相應之判決，上訴人卻仍再透過張貼系爭言論之方式，讓

公眾評斷被上訴人之私生活，上訴人上開不法侵害之行為，

對被上訴人確造成極大之痛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請求

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30,000元為相當，上訴人於上訴程序

主張該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金額過高等語，實不足採信。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

付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5月23日

（起訴狀繕本於112年5月22日因未獲會晤上訴人本人，已將

文書交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受僱人，有本院送達證書可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審附民字第1226號卷第2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

判命上訴人敗訴，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違誤，上

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

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游智棋

　　　　　　　　　　　　　　　　　　　法　官　譚德周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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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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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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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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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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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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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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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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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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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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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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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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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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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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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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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97號
上  訴  人  陳佳惠  
被  上訴人  黃淑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5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3年度壢簡字第47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即原告主張：
　㈠原審起訴主張：
　　兩造前雖有侵害配偶權之訟爭，然上訴人卻於民國111年9月21日晚間10時許，以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至社群軟體臉書（下稱Facebook），並以暱稱「000000」張貼「只說是去吃飯…拍到去了六星級汽車旅館，潮汽車旅館、還有○○汽車旅館等～～說沒有性行為0000 00000你覺得有沒有呢？二人進了社區電梯跟保權說這女的是你媽媽？把性交的對象說是自己的媽媽也是挺令人傻眼的」等文字(下稱系爭言論)，同時標註被上訴人所使用之「0000 00000」帳號，藉此供不特定人上網觀覽，上訴人上開張貼系爭言論之舉止，足以貶損被上訴人之人格，對被上訴人之名譽造成極大之侵害，致被上訴人受有精神上損害，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向上訴人請求賠償總計新臺幣（下同）300,000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等語。
　㈡二審辯以：
　　上訴人於Facebook張貼之系爭言論，業已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上訴人上開張貼系爭言論之舉，與被上訴人侵害配偶權之訴訟無涉，被上訴人希冀得以回歸平和之生活等語，茲以抗辯。
二、上訴人即被告則以：
　㈠原審辯以：
　　伊於臉書張貼之系爭言論，內容皆為事實，被上訴人確實侵害伊之配偶權，若非被上訴人先侵害伊之配偶權，伊自不會張貼系爭言論，況被上訴人請求伊賠償之金額亦屬過高等語。
　㈡二審上訴主張：
　　被上訴人確有侵害伊之配偶權，此部分業經臺灣高等法院判決確定，伊於私人領域之臉書張貼系爭言論，該言論所指之內容亦為真實，若伊無法張貼該言論，無法抒發伊當時痛苦之情緒，伊僅係為了排解情緒，且原審判決判命伊賠償之金額，實屬過高等語。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30,000元，及自112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辯以：上訴駁回（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四、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4頁）
　　上訴人於111年9月21日晚間10時許，在Facebook、以暱稱「000000」張貼系爭言論。
五、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4頁）
　㈠上訴人張貼系爭言論有無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
　㈡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0,000元之慰撫金額，是否過高？
六、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張貼系爭言論有無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名譽，係指人在社會上之評價，通常係其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尊重。而侵害名譽權，則係指以言語、文字、漫畫或其他方法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使其受到他人憎惡、蔑視、侮辱、嘲笑或不齒與其來往而言。因此，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行為人之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抑，即為侵害名譽權之行為，且其行為不以廣佈於社會為必要，僅使第三人知悉其事，亦足當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64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兩造均非公眾人物，縱使被上訴人前確因侵害上訴人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而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389號判決應賠償上訴人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然兩造間上開訟爭，僅涉及私人領域，實與一般公共事務之公共利益無涉，上訴人卻透過在社群軟體Facebook張貼系爭言論之方式，指述被上訴人「拍到去了六星級汽車旅館，潮汽車旅館、還有○○汽車旅館等」、「～～說沒有性行為0000 00000你覺得有沒有呢？」、「把性交的對象說是自己的媽媽也是挺令人傻眼的」，以上開屬私人間「私德」之紛爭，為侵害被上訴人名譽之言論，足以使閱覽之人產生被上訴人男女關係不檢點等觀感，對於被上訴人之客觀上社會評價自已有所貶損，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⑵上訴人雖辯稱其張貼系爭言論所指述之內容確為事實，且僅係其情緒抒發之管道等語，然查：
　①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該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上述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之情形，於民事上亦然，是有關上述不罰之規定，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9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再名譽為人格之社會評價，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其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貶損，不論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與刑法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不同。倘行為人所述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名譽，而行為人未能證明所陳述事實為真，縱令所述事實係轉述他人之陳述，如明知他人轉述之事實為虛偽或未經相當查證即公然轉述該虛偽之事實，而構成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之名譽，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9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10條第3項但書所謂「私德」，指個人私生活領域範圍內，與人品、道德、修養等相關之價值評斷事項而言。行為人指摘傳述關於他人之事項，究屬「私德」或「與公共利益有關者」，應就事實之內容、性質及被害人之職業、身分或社會地位等，以健全之社會觀念，客觀予以判斷。而查：被上訴人既非公眾人物，上訴人張貼系爭言論指涉被上訴人在汽車旅館遭發現與他人性交乙事，藉此影射被上訴人與他人外遇之舉，系爭言論指摘之內容屬於與個人之婚姻、感情、性生活等相關內容，要為私人領域之事，純涉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無論該內容究竟是否為真實，均無從排除上訴人行為之違法性，上訴人以此主張其未構成侵權行為乙節，自不足採。
　②至於上訴人辯稱其僅係個人情緒之抒發等語，然即便上訴人需要發洩情緒，也不應以侵害被上訴人名譽之方式，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張貼系爭言論，詆毀被上訴人之名譽，上訴人此部分之辯解，亦不足採。
　⒊從而，上訴人於社群軟體Facebook張貼系爭言論，屬私人領域之情感糾紛，與公共利益無涉，又影射被上訴人插足他人之婚姻生活，實屬故意不法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上訴人之行為核與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侵權行為要件相當，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洵屬正當，應予准許。  
　㈡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0,000元之慰撫金額，是否過高？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及76年台上字第1908號判例可參）。
　⒉審酌上訴人於社群軟體Facebook張貼之系爭言論內容，暨上訴人所陳專科畢業之學歷、從事服務業、每月薪資約35,000元、被上訴人所陳大學畢業之學歷、於公司上班、每月薪資約35,000元等節（本院卷第45頁），及兩造之財產所得（個資卷），併考量上訴人之事後態度，被上訴人所受之損害等一切情狀，且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之糾紛，既已由司法機關為相應之判決，上訴人卻仍再透過張貼系爭言論之方式，讓公眾評斷被上訴人之私生活，上訴人上開不法侵害之行為，對被上訴人確造成極大之痛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30,000元為相當，上訴人於上訴程序主張該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金額過高等語，實不足採信。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5月23日（起訴狀繕本於112年5月22日因未獲會晤上訴人本人，已將文書交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受僱人，有本院送達證書可佐，審附民字第1226號卷第2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敗訴，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游智棋
　　　　　　　　　　　　　　　　　　　法　官　譚德周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97號

上  訴  人  陳佳惠  

被  上訴人  黃淑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5日

本院中壢簡易庭113年度壢簡字第47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於114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即原告主張：

　㈠原審起訴主張：

　　兩造前雖有侵害配偶權之訟爭，然上訴人卻於民國111年9月

    21日晚間10時許，以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至社群軟體臉書

    （下稱Facebook），並以暱稱「000000」張貼「只說是去吃

    飯…拍到去了六星級汽車旅館，潮汽車旅館、還有○○汽車旅

    館等～～說沒有性行為0000 00000你覺得有沒有呢？二人進了

    社區電梯跟保權說這女的是你媽媽？把性交的對象說是自己

    的媽媽也是挺令人傻眼的」等文字(下稱系爭言論)，同時標

    註被上訴人所使用之「0000 00000」帳號，藉此供不特定人

    上網觀覽，上訴人上開張貼系爭言論之舉止，足以貶損被上

    訴人之人格，對被上訴人之名譽造成極大之侵害，致被上訴

    人受有精神上損害，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向上訴人請求

    賠償總計新臺幣（下同）300,000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等

    語。

　㈡二審辯以：

　　上訴人於Facebook張貼之系爭言論，業已侵害被上訴人之名

    譽權，上訴人上開張貼系爭言論之舉，與被上訴人侵害配偶

    權之訴訟無涉，被上訴人希冀得以回歸平和之生活等語，茲

    以抗辯。

二、上訴人即被告則以：

　㈠原審辯以：

　　伊於臉書張貼之系爭言論，內容皆為事實，被上訴人確實侵

    害伊之配偶權，若非被上訴人先侵害伊之配偶權，伊自不會

    張貼系爭言論，況被上訴人請求伊賠償之金額亦屬過高等語

    。

　㈡二審上訴主張：

　　被上訴人確有侵害伊之配偶權，此部分業經臺灣高等法院判

    決確定，伊於私人領域之臉書張貼系爭言論，該言論所指之

    內容亦為真實，若伊無法張貼該言論，無法抒發伊當時痛苦

    之情緒，伊僅係為了排解情緒，且原審判決判命伊賠償之金

    額，實屬過高等語。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30,000元，及自112年5月2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其餘之

    訴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

    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

    駁回。被上訴人則辯以：上訴駁回（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

    ，未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四、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4頁）

　　上訴人於111年9月21日晚間10時許，在Facebook、以暱稱「

    000000」張貼系爭言論。

五、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4頁）

　㈠上訴人張貼系爭言論有無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

　㈡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0,000元之慰撫金額，是否

    過高？

六、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張貼系爭言論有無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

    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名譽，係指人在社會

    上之評價，通常係其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尊重。而侵害

    名譽權，則係指以言語、文字、漫畫或其他方法貶損他人在

    社會上之評價，使其受到他人憎惡、蔑視、侮辱、嘲笑或不

    齒與其來往而言。因此，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

    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行為人之行為足以使他

    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抑，即為侵害名譽權之行為，且其

    行為不以廣佈於社會為必要，僅使第三人知悉其事，亦足當

    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64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兩造均非公眾人物，縱使被上訴人前確因侵害上訴人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而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389號判決應賠償上訴人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然兩造間上開訟爭，僅涉及私人領域，實與一般公共事務之公共利益無涉，上訴人卻透過在社群軟體Facebook張貼系爭言論之方式，指述被上訴人「拍到去了六星級汽車旅館，潮汽車旅館、還有○○汽車旅館等」、「～～說沒有性行為0000 00000你覺得有沒有呢？」、「把性交的對象說是自己的媽媽也是挺令人傻眼的」，以上開屬私人間「私德」之紛爭，為侵害被上訴人名譽之言論，足以使閱覽之人產生被上訴人男女關係不檢點等觀感，對於被上訴人之客觀上社會評價自已有所貶損，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⑵上訴人雖辯稱其張貼系爭言論所指述之內容確為事實，且僅

    係其情緒抒發之管道等語，然查：

　①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就誹

    謗罪設有處罰規定，該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

    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

    關者，不在此限」，上述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之情

    形，於民事上亦然，是有關上述不罰之規定，於民事事件即

    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91號民

    事裁判意旨參照)。再名譽為人格之社會評價，名譽有無受

    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

    其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貶損，不論故意或過失均

    可構成侵權行為，與刑法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不同。倘行為人

    所述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名譽，而行為

    人未能證明所陳述事實為真，縱令所述事實係轉述他人之陳

    述，如明知他人轉述之事實為虛偽或未經相當查證即公然轉

    述該虛偽之事實，而構成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之名譽，仍應

    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93號民

    事裁判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10條第3項但書所謂「私德」

    ，指個人私生活領域範圍內，與人品、道德、修養等相關之

    價值評斷事項而言。行為人指摘傳述關於他人之事項，究屬

    「私德」或「與公共利益有關者」，應就事實之內容、性質

    及被害人之職業、身分或社會地位等，以健全之社會觀念，

    客觀予以判斷。而查：被上訴人既非公眾人物，上訴人張貼

    系爭言論指涉被上訴人在汽車旅館遭發現與他人性交乙事，

    藉此影射被上訴人與他人外遇之舉，系爭言論指摘之內容屬

    於與個人之婚姻、感情、性生活等相關內容，要為私人領域

    之事，純涉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無論該內容究竟是否為

    真實，均無從排除上訴人行為之違法性，上訴人以此主張其

    未構成侵權行為乙節，自不足採。

　②至於上訴人辯稱其僅係個人情緒之抒發等語，然即便上訴人

    需要發洩情緒，也不應以侵害被上訴人名譽之方式，透過社

    群軟體Facebook張貼系爭言論，詆毀被上訴人之名譽，上訴

    人此部分之辯解，亦不足採。

　⒊從而，上訴人於社群軟體Facebook張貼系爭言論，屬私人領域之情感糾紛，與公共利益無涉，又影射被上訴人插足他人之婚姻生活，實屬故意不法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上訴人之行為核與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侵權行為要件相當，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洵屬正當，應予准許。  

　㈡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0,000元之慰撫金額，是否

    過高？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

    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

    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

    上字第223號及76年台上字第1908號判例可參）。

　⒉審酌上訴人於社群軟體Facebook張貼之系爭言論內容，暨上

    訴人所陳專科畢業之學歷、從事服務業、每月薪資約35,000

    元、被上訴人所陳大學畢業之學歷、於公司上班、每月薪資

    約35,000元等節（本院卷第45頁），及兩造之財產所得（個

    資卷），併考量上訴人之事後態度，被上訴人所受之損害等

    一切情狀，且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之糾紛，既已由司法機關

    為相應之判決，上訴人卻仍再透過張貼系爭言論之方式，讓

    公眾評斷被上訴人之私生活，上訴人上開不法侵害之行為，

    對被上訴人確造成極大之痛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請求

    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30,000元為相當，上訴人於上訴程序

    主張該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金額過高等語，實不足採信。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

    付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5月23日（

    起訴狀繕本於112年5月22日因未獲會晤上訴人本人，已將文

    書交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受僱人，有本院送達證書可佐，審

    附民字第1226號卷第2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

    上訴人敗訴，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違誤，上訴意

    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游智棋

　　　　　　　　　　　　　　　　　　　法　官　譚德周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97號

上  訴  人  陳佳惠  

被  上訴人  黃淑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5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3年度壢簡字第47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即原告主張：

　㈠原審起訴主張：

　　兩造前雖有侵害配偶權之訟爭，然上訴人卻於民國111年9月21日晚間10時許，以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至社群軟體臉書（下稱Facebook），並以暱稱「000000」張貼「只說是去吃飯…拍到去了六星級汽車旅館，潮汽車旅館、還有○○汽車旅館等～～說沒有性行為0000 00000你覺得有沒有呢？二人進了社區電梯跟保權說這女的是你媽媽？把性交的對象說是自己的媽媽也是挺令人傻眼的」等文字(下稱系爭言論)，同時標註被上訴人所使用之「0000 00000」帳號，藉此供不特定人上網觀覽，上訴人上開張貼系爭言論之舉止，足以貶損被上訴人之人格，對被上訴人之名譽造成極大之侵害，致被上訴人受有精神上損害，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向上訴人請求賠償總計新臺幣（下同）300,000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等語。

　㈡二審辯以：

　　上訴人於Facebook張貼之系爭言論，業已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上訴人上開張貼系爭言論之舉，與被上訴人侵害配偶權之訴訟無涉，被上訴人希冀得以回歸平和之生活等語，茲以抗辯。

二、上訴人即被告則以：

　㈠原審辯以：

　　伊於臉書張貼之系爭言論，內容皆為事實，被上訴人確實侵害伊之配偶權，若非被上訴人先侵害伊之配偶權，伊自不會張貼系爭言論，況被上訴人請求伊賠償之金額亦屬過高等語。

　㈡二審上訴主張：

　　被上訴人確有侵害伊之配偶權，此部分業經臺灣高等法院判決確定，伊於私人領域之臉書張貼系爭言論，該言論所指之內容亦為真實，若伊無法張貼該言論，無法抒發伊當時痛苦之情緒，伊僅係為了排解情緒，且原審判決判命伊賠償之金額，實屬過高等語。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30,000元，及自112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辯以：上訴駁回（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四、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4頁）

　　上訴人於111年9月21日晚間10時許，在Facebook、以暱稱「000000」張貼系爭言論。

五、爭執事項（本院卷第44頁）

　㈠上訴人張貼系爭言論有無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

　㈡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0,000元之慰撫金額，是否過高？

六、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張貼系爭言論有無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名譽，係指人在社會上之評價，通常係其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尊重。而侵害名譽權，則係指以言語、文字、漫畫或其他方法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使其受到他人憎惡、蔑視、侮辱、嘲笑或不齒與其來往而言。因此，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行為人之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抑，即為侵害名譽權之行為，且其行為不以廣佈於社會為必要，僅使第三人知悉其事，亦足當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64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兩造均非公眾人物，縱使被上訴人前確因侵害上訴人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而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389號判決應賠償上訴人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然兩造間上開訟爭，僅涉及私人領域，實與一般公共事務之公共利益無涉，上訴人卻透過在社群軟體Facebook張貼系爭言論之方式，指述被上訴人「拍到去了六星級汽車旅館，潮汽車旅館、還有○○汽車旅館等」、「～～說沒有性行為0000 00000你覺得有沒有呢？」、「把性交的對象說是自己的媽媽也是挺令人傻眼的」，以上開屬私人間「私德」之紛爭，為侵害被上訴人名譽之言論，足以使閱覽之人產生被上訴人男女關係不檢點等觀感，對於被上訴人之客觀上社會評價自已有所貶損，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⑵上訴人雖辯稱其張貼系爭言論所指述之內容確為事實，且僅係其情緒抒發之管道等語，然查：

　①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該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上述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之情形，於民事上亦然，是有關上述不罰之規定，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9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再名譽為人格之社會評價，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其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貶損，不論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與刑法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不同。倘行為人所述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名譽，而行為人未能證明所陳述事實為真，縱令所述事實係轉述他人之陳述，如明知他人轉述之事實為虛偽或未經相當查證即公然轉述該虛偽之事實，而構成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之名譽，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9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10條第3項但書所謂「私德」，指個人私生活領域範圍內，與人品、道德、修養等相關之價值評斷事項而言。行為人指摘傳述關於他人之事項，究屬「私德」或「與公共利益有關者」，應就事實之內容、性質及被害人之職業、身分或社會地位等，以健全之社會觀念，客觀予以判斷。而查：被上訴人既非公眾人物，上訴人張貼系爭言論指涉被上訴人在汽車旅館遭發現與他人性交乙事，藉此影射被上訴人與他人外遇之舉，系爭言論指摘之內容屬於與個人之婚姻、感情、性生活等相關內容，要為私人領域之事，純涉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無論該內容究竟是否為真實，均無從排除上訴人行為之違法性，上訴人以此主張其未構成侵權行為乙節，自不足採。

　②至於上訴人辯稱其僅係個人情緒之抒發等語，然即便上訴人需要發洩情緒，也不應以侵害被上訴人名譽之方式，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張貼系爭言論，詆毀被上訴人之名譽，上訴人此部分之辯解，亦不足採。

　⒊從而，上訴人於社群軟體Facebook張貼系爭言論，屬私人領域之情感糾紛，與公共利益無涉，又影射被上訴人插足他人之婚姻生活，實屬故意不法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上訴人之行為核與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侵權行為要件相當，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洵屬正當，應予准許。  

　㈡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0,000元之慰撫金額，是否過高？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及76年台上字第1908號判例可參）。

　⒉審酌上訴人於社群軟體Facebook張貼之系爭言論內容，暨上訴人所陳專科畢業之學歷、從事服務業、每月薪資約35,000元、被上訴人所陳大學畢業之學歷、於公司上班、每月薪資約35,000元等節（本院卷第45頁），及兩造之財產所得（個資卷），併考量上訴人之事後態度，被上訴人所受之損害等一切情狀，且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之糾紛，既已由司法機關為相應之判決，上訴人卻仍再透過張貼系爭言論之方式，讓公眾評斷被上訴人之私生活，上訴人上開不法侵害之行為，對被上訴人確造成極大之痛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30,000元為相當，上訴人於上訴程序主張該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金額過高等語，實不足採信。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5月23日（起訴狀繕本於112年5月22日因未獲會晤上訴人本人，已將文書交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受僱人，有本院送達證書可佐，審附民字第1226號卷第2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敗訴，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游智棋

　　　　　　　　　　　　　　　　　　　法　官　譚德周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